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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五代时期，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祭祖带有佛教的色彩，南宋的朱熹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祭祖制度，加速

了宗族祠祭祖先脱离宗教的独立化趋势。在朱熹《家礼》的影响下，在仙游地区出现了族祠这一名词，宗

族依照朱熹在《家礼》中的模式祭祖并购买土地以支付祭祀费用。在明朝建立独立的族祠更为普遍，人们

尤其是士大夫热衷与族祠礼制关系，族祠祖先龛位如何安置的讨论。兴化族祠的设置一般是由族中绅士倡

导，族人响应，族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族祠的设置是共设五室，中室祭始祖，左右祭祀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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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唐五代时期盛行佛教，宋代产生了以朱熹为代

表的朱子学，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强盛。福建诸府中位于东南沿海平原地区的兴化府（今莆田

市，辖有莆田、仙游二县）科举文化最为发达，有大量文献存世，宗族遗迹亦复不少，是中

国宗族史上值得注意的地区。长期研究福建特别是兴化府社会文化史的学者郑振满、丁荷生，

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1（以下简称“汇编”）大型资料集，目前已出版兴化府分册，该

书收集资料全面而且系统，具有权威性，祖先崇拜问题是其中的一类资料。编者从田野调查、

金石集、文集、族谱中，收集了现存的五代十国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大量有关宗族祭祖和祠

堂的资料，可以使我们藉此了解到兴化宗族祠庙祭祖的演变以及在明代的形态2。因此，我

们以该书作为基本史料，结合其它文献，将福建兴化府作为研究明代宗族祠庙祭祖问题的一

个个案。 

一、 明代以前的宗族祠庙祭祖 

兴化，秦属闽中郡，莆田在南朝陈时建县，仙游于唐朝置县。在唐朝先后隶属于丰州、

泉州，五代时由王氏闽政权控制。福建的经济开发主要开始于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僻

在东南的福建，成为避乱的乐土，大量北方以及其他外地人来此居住。兴化的宗族祠庙祭祖，

目前可以追述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 

（一）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祖先崇拜与佛教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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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宗族祠庙祭祖鲜明地带有佛教的色彩。以禅宗的盛行为标志，唐代是佛教中

国化的时期，尤以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前禅宗极盛。福建地方史专家朱维幹先生的研究表明，

禅宗盛于南方，而尤盛于福建。王审知对佛教崇奉备至，在闽增建佛寺 267 座3。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可追溯到晚唐。清刊本《莘郊黄氏族谱》
4卷二《唐赐谥妙应大师》记载传主：“生有异质，精于青鸟家言，就黄巷祖居卜地建黄岗祠，

祀始祖开国公以下四世考妣。”又据同卷《妙应大师传》可知，妙应大师本莆田黄氏子弟落

发为僧，生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卒于昭宗乾宁五年（898）。如果此说成立，则莆田

黄氏在晚唐已有祭祀始祖以下四代祖先的祠堂。另外，清代所作《重建景祥徐氏祠堂记》（“汇

编”第 196 号）记载：“景祥禅寺离郡城六七里，即吾家唐状元公讳寅所鼎建，而宋状元讳

铎所重兴，规模宏敞，佛火辉耀。而寺之东有堂翼然，几与寺埒者，则寺僧之崇祀二公檀越

祠也。”元代《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汇编”第 64 号）记载：“粤先辈秘书寅公尚志时，

物色于僧，既得志，随捐资创寺，名立‘景祥’，舍田七余顷。”据寺中长老说：“寺立公祠，

为檀越，意可想也。”寺中建有祭祀施主徐尚志的祠堂，极有可能是在唐代。莆田徐氏捐资

创寺，同时设立祠堂。明代永乐年间所作《林氏重修祠堂记》（“汇编”第 80 号）记载：“林

氏祠堂者，莆田林氏所建以祀其先也。上世有永公者，在唐大顺间素善浮屠涅槃。永将构堂

以为蒸尝之所，涅槃为卜莆之城东前埭为宜，且曰：‘是必有异。’既发地，得异石宛然若龟、

笏各一，遂谶谓：‘五百年后，当有状元及第。’永遂筑祠，岁春秋荐享，举族集祠下，恪恭

祀事。”据此则林氏唐代祖先永公在昭宗大顺（890-891）年间即唐末建独立性的祠堂祭祖。 

五代十国宗族祠庙祭祖的记载远较唐代具体，莆田郑氏向佛寺施田为祖先修设斋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宗族研究”（98BZS004）阶段性成果之一。 

进行追荐是兴化府早而确凿的事例。“汇编”第 6 号《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记载：“梁 

开平三年，檀越主都督长史郑筠偕弟信安郡司马郑震，抽出考廷评皋公在日置买得陈二娘平

陵里小塘瓯垄田一派，产钱九百贯，舍入灵岩广化寺，充长明灯，追荐祖廷平府君、妣夫人

陈氏。兼考延平在日，曾抽塘坂上下田六十余段，舍入本寺，为露公太府卿、庄公中郎将、

淑公别驾名，充忌晨修设斋供，租付佃收，课归祠纳。仍请立碑于大雄宝殿侧及影堂之内，

尔寺僧遵之，不得遗坠者。乾化二年五月十日，檀越主郑筠、郑震谨志。”可知郑氏向广化

寺两次施田，一次是延平捐田六十余段，请寺庙祭祀三位远祖；另一次是梁开平三年（909）
其子郑筠、郑震兄弟捐田、捐钱追荐祖廷评夫妇。从第二次即乾化二年（912）所立碑记看，

与第一次相同，仍旧“立碑于大雄殿侧及影堂之内”。据此判断，影堂似乎是修设斋供的祭

祀之所，因绘有被祀者的画像故名。我们知道，北宋时代士大夫有在影堂祭祖的主张，如程

颐说：“庶人祭于寝，今之正厅是也。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
5主张把影堂作为祭祖场所。北宋的影堂已有一定的普遍性，司马光讲到祭礼时说，因当时

除温彦博设家庙外，他人均未尝设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6，说明影堂是多数人的祭祖之

所。莆田郑氏的事例告诉我们，后梁时期佛教寺院有为檀越设影堂祀先的做法，应该是当时

的习俗。换言之，人们的祭祖采取寺院立祠的形式进行。 

莆田郑氏还建有墓祠祭祖。据元代《南湖山郑氏祠堂记》（“汇编”第二代 66 号）记

载，南胡三先生不仅居于南湖山广化寺，还迁祖坟于西峰下。“后埭侍御史伯玉公、祖母余

氏创庵，即崇圣庵，又割田若干段，每遇岁时享祀；祖忌、中元释氏备礼物，子孙拜谒，纳

款如约不替。旧有碑记，御史黄公滔为文，兵火磨灭。”可见崇圣庵是一所墓祠，由僧人管

理。黄滔，据《四库全书》为其文集《黄御史集》所作提要可知系唐末昭宗乾宁二年（895）
进士第，王审知据有全闽，黄滔尚在世，推断黄滔为郑氏写碑记在闽政权控制福建时。 

莆田方氏也在五代十国的闽王时期设立祠堂。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莆田方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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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祠堂，刘克庄为其作《荐福院方氏祠堂记》（“汇编”第 44 号），说“旧祠长史、中丞、

长官三世及六房始祖于法堂，遇中丞祖妣、长官祖二妣忌则追严，中元盂兰供则合祭，六房

之后各来瞻敬，集者几千人。自创院逾三百年，香火如一日，后稍衰落，赖宝谟公、忠惠公

宋后先扶持而复振。”方氏六房几千人之众，可见其宗族规模不小。根据该记可知，“长史”

即都督府长史方琡，唐末人；“中丞”是琡子殷符，为威王府咨议，僖宗中和四年（884）
以平定黄巢功“进银青兼御史中丞”；“长官”指中丞第三子庭范，先后任长溪、古田、莆田

三县县令，人称“长官”。长官始定居于莆田，“怆念中原，蒿葬祖、父衣冠于乌齐丰田。及

卒，葬灵隐山。”“长官尝欲营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他的六个儿子协力以成父志，建荐

福院，共施田 59 石种，产钱 7 贯 265 文。记文还说，“及五季分裂，仕者各就其方，六子

皆仕王氏。”“王氏”当指王潮、王审知控制福建的闽政权，存在时间为 893——945 年。记

文中说，至景定元年“创院逾三百年”，从闽政权到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时间正好在

315——368 年，符合“逾三百年”的说法。荐福院方氏祠堂也属于寺院立祠的形式，与莆

田黄氏在寺院设立影堂的时间相距不远。 

以上黄、徐、林、郑、方 5 姓是兴化府最早祠祭祖先的家族。 

佛教与祖先崇拜的结合还有功德坟寺的形式。所谓功德寺，即由皇帝将寺院敕赐达官贵

人。功德寺出现于唐代，因这类寺院置于坟所，守坟祀祖，故也称之为功德坟寺。台湾学者

黄敏枝发现 2 例盛唐、5 例五代十国时期功德坟寺的事例，其中五代十国有 3 例是福建的7，

福建功德院的事例之所以多，是同当地重佛有关。其实佛教与中国祖先崇拜的结合是以家族

的葬祭活动为契机的，汉明帝于陵上起精舍，此后百姓亦在坟墓旁建佛寺，《宋书·萧惠开

传》说萧氏为亡父起四寺，其中禅亭寺建于墓亭，可能是佛寺和墓亭的合一。也就是说无论

是功德寺还是寺观立祠，均是东汉以后佛教与中国祖先崇拜的结合的产物8。 

（二）宋元时期合族祠堂的出现 

宋于泉州游洋镇设兴化军与兴化县，以莆田、仙游来属，后迁军治于莆田。元改为兴化

路。兴化文化昌盛，宋代已号称“文物之邦”、誉为“有邹鲁遗风”，还有“家贫子读书”之

俗。当地“比屋业儒，俊造如林；诗书礼仪，为八闽之甲。”9崛起的士大夫热心于乡族活动。 

 宋元时代的兴化宗族祠祭祖先进一步发展，特点是逐渐脱离宗教寺观而独立10，尤其南

宋朱熹祠堂之制的提出，更加速了这一趋势。仙游人陈谠《道庆堂记》说：“兴属仙游为壮

邑，四民士风为盛，士风盛故多世家宦族。今有合族祠堂，置祭田以供祀事者，仿文公《家

礼》而行。”11据清代《仙游县志》记载：陈谠，字正仲，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登进

士第，官至兵部侍郎，宁宗嘉定（1208-1224）初致仕，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年

八十二卒12。又据近期学者的研究，《家礼》是朱熹著于孝宗乾道己丑（1169）或庚寅（1170）
年，《家礼》成书不久即被人窃去，朱熹殁后一年——宁宗嘉泰元年（1201）是书复出，嘉

定四年（1216）出现最早的刻本，南宋时代《家礼》已有多种版本13。因此，结合陈谠致仕

和《家礼》刊刻时间，估计《道庆堂记》作于嘉定以后，也就是《家礼》刊刻不久。我们知

道，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受学于福建的理学家，并著述、讲学和居住于福建，朱子学首先

是福建的地域性学派14。福建是受《家礼》最早影响的地区，陈谠的记载说明《家礼》复出

或刊刻不久，仙游就有仿造《家礼》中祠堂之制而建合族祠堂、置祭田供祀的。这大约是宋

以后新宗族形态的最早一批宗族祠堂，也就是说，仙游实际上包括兴化地区在南宋时代已受

到《家礼》的深刻影响，宗族组织化。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家礼》以及朱子学既然开始作

为地域性学派，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地域社会文化的产物。莆田黄氏的事例就证明朱熹的祠堂

之制受到福建民俗的影响。 

莆田黄氏的始祖黄岸为唐桂州刺史，玄宗时代始迁于莆田涵江黄巷。据南宋时朱熹《唐

桂州刺史封开国公谥忠义黄公祠堂记》15记载：“刺史六世孙校书郎，偕其孙奉礼郎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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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纯笃，爰建家庙，未既既卒。其孙世规，以国子司业赠朝议大夫，于明道元年（1032）
命工营建，榜曰‘黄氏祠堂’，定祭田以供祀典，未备复卒。世规孙彦辉历官潮州通判，捐

俸新之前堂后寝，焕然有伦。”明道为北宋仁宗年号，可知这时黄氏已经营建“黄氏祠堂”。

该祠堂是完成建设家庙的未竟事业，其实质即家庙。而且朱熹在记文中还说：“世患无祠堂

耳，而世之有者，创于一世，不二世而沦没者多矣。”从“沦没者多矣”可以看出，宋代建

祠堂的也不在少数，只是旋兴旋灭，难以为继。因此，朱熹“祠堂之制”的提出或许还是由

于受到现实社会家族祠堂启发的结果。换言之，朱熹《家礼·祠堂》的方案，不是出自设想，

而是社会习俗与礼制的结合。黄彦辉新修“黄公祠堂”，朱熹为之作记，是在南宋宁宗庆元

二年（1196），这是黄氏再一次建设祠堂。 

前面提到的莆田《荐福院方氏祠堂记》（“汇编”第 44 号）还讲道，至南宋理宗景定

元年（1260），“院贫屋老，赋急债重，主僧宝熏计无所出，将委之而逃。”族人寺丞君慨然

出私钱输官平债，经理两年重修祠堂。为了维持祠堂，率宗族向地方政府提出今后酌减岁纳

助军钱，允许本宗官高者选举主僧，蠲免“诸色泛敷”。结果地方政府“照所陈给据”，并经

中央政府批准。方氏还制定了祭祖规约：“南山，祝圣道场也。岁满散日，族之命士有随班

佛殿而不诣祠堂者，自今祝香毕，并拜祠饮福，院办面食，并劳仆夫。又灵隐金紫墓，昔拘

蒸尝分数，命士、举人、监学生多不预祭。自今省谒，院办酒食，请众拜扫，内赴官入京人

免分胙。”即要求族中的士大夫在南山、灵隐金紫墓两处祭祖。从这两处祭祖均由荐福院办

理酒食来看，寺院服从方氏宗族领导，为方氏宗族服务，实际上是方氏宗族的组成部分。难

怪记文说，“今十有二僧，略如丛林”。该记文还说，“新祠成，并祀二贤于两旁”。即增祀方

宗卿、方忠惠两位有功先祖。 

莆田徐氏在宋代由状元徐铎重新兴建祠堂。清乾隆《重建景祥徐氏祠堂记》（“汇编”

第 207 号）说：“至宋熙宁间，族祖讳铎魁天下，官尚书，复整是寺，增施田二顷，住僧戴

德，饰祠宇，祀二祖，额曰‘二状元祠’。”由此可知，景祥徐氏祠堂重建于北宋神宗熙宁

（1068-1077）年间。元代《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汇编”第 64 号）记载：“宋季科征

取给于寺，景祥遂尔不支，惟佛殿、公祠独存。”该记文开头还有一段论述祠庙祭祀风俗的

话：“余考，家有庙，祭有田，古制也。近世巨室舍田创寺，主檀越祠，制虽非古，然报本

始，昭不忘，一也。”这一段记载相当重要，指出“近世”即唐宋以来大家族通过舍田创寺

建祠设主，实现祖先崇拜，此种形式具有普遍性。在宗族制度里，与家庙、祭田的古制原理

相同，具有同样的地位。 

林氏也是莆田大族。南宋莆田人刘克庄《林氏一门忠义祠堂记》（“汇编”41 号）记载：

“入本朝，名深之者赠通议大夫，始兄弟策名，二子继之，孙又继之，为莆名家，以忠义祠

于乡国者有四人焉。”林氏为科举世家，“一门四人伏节死义”。忠义祠堂是礼部以诏书的形

式要求地方政府立祠给田的情况下，由地方官助金而成的。后该祠被售人，林氏“出私钱千

二百余缗以赎，又尽赎旁地。”这样一来，祠堂或许归林氏所有了。而且潮州知州林朝擢返

乡后，“率其宗之稚耋，自期至缌，皆会祭祠下”。该祠从纪念名人祠堂向宗族祠堂变化。 

莆田朱氏北宋时建有“朱氏祠堂”。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朱氏 13 世孙朱元功作

《群仙书社祠堂记》（“汇编”第 45 号），言其五世祖宣义十五公于舍南僻地创设群仙书社，

堂宇二座三十余间，“前座为家庙，祀先世神主，以寓时思之敬，揭其匾曰‘朱氏祠堂’。后

座为家塾，训子侄读书入仕，以为报国之忠，揭其匾曰‘群仙书社’。”从该项记述载于高宗

南渡之前来看，朱氏祠堂建于北宋时期。 

莆田蔡氏大约在南宋建有祠堂。莆田蔡襄为北宋名臣，南宋孝宗时追谥忠襄，子孙为之

建祠，后成为宗族祠堂。明成化时所作《蔡氏祠堂记》“汇编”第 101 号）追述说：“蔡氏

旧有祠堂，在莆城南三里许，宋端明殿学士忠惠公所创居第，公卒因祠之矣。其子孙若曾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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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凡几世，皆合祀是祠，以忠惠公为始祖。”这也是一所由纪念名人祠堂转化的族祠。 

仙游朱氏在南宋已有祖庙。该族始祖朱敬则为唐相国，世居于亳。七世孙朱玑唐朝咸通

进士，“率族属奉绩于闽之侯官，遂至莆相宅水南。”又三世分迁仙游，又五世分籍钱江。至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090）“迁居于此二三百载”，将谱系刻碑，树于祠堂。第 12 代孙朱泳

作《钱江朱氏祖庙碑刻谱系记》（“汇编”第 348 号）。该祠被称为“祖庙”。 

大约南宋度宗时代，莆田黄仲元不欲将族伯的旧厅分而有之，改造为思敬堂，祭祀族祖。

并亲自作《族祠思敬堂记》（“汇编”第 46 号），称该祠为“族祠”。又说“堂以祠名，即

古家庙，或曰影堂，东里族黄氏春秋享祀、岁节序拜之所也。”可见族祠是从家祭的家庙、

影堂发展而来，强调祭祀“族祖”。该祠祭祀始祖黄滔，已下传十三代。如同前引仙游人周

谠所说，属于“合族祠堂”。 

莆田国清林氏，始迁祖为唐朝邵州刺史林蕴之裔大理评事林元，“五传为睦庵府君格”，

明初宋濂作《国清林氏重修先祠记》（“汇编”第 72 号）说林氏：“其先祠旧在浣锦社，盖

以睦庵为之宗。……睦庵在宋时已置祭田”。林氏先祠建于宋代。 

仙游傅氏由泉州分派而来，始祖仆射公。据元代泰定二年（1325）撰《正伦堂记》（“汇

编”第 363 号）记载：“异时建祠堂于罗峰之龙头界，祠仆射以下，而神灵咸在，丁丑毁于

兵。朝廷车书大同，孝治天下，族之长老言曰：‘人本乎祖，报本返始，其可忽诸？’乃于

壬寅年壬子月重新轮奂，题曰‘奉思’，崇祀如旧，春秋时祭惟谨。奉思之前，曰‘正伦堂’，

俎豆萃陈，长幼森列，以次受胙，朔旦则以序拜。……复建妙应殿于堂之西偏，严香火之奉，

意谓仆射公与佛有因，克昌厥后，虽诗书之泽，亦我佛之相也。”文中的“丁丑毁于火”之

句，由泰定二年上推，为宋端帝景炎二年（1277），距宋亡仅两年。自然“朝廷车书大同”，

当指元朝统一，则“异时建祠堂”应该是说宋朝事情。另据明代傅氏子孙所作《重修祠堂记》

（“汇编”第 369 号）说：“傅氏祠堂创于宋”，证明我们的判断不错。壬寅年应是元成宗六

年（1302），傅氏重新修建祠堂。 

由上可知，宋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了很大发展。具体表现为：唐及十国时代建祠的黄氏

新建黄氏祠堂、思敬堂，徐氏、方氏重建祠堂；而莆田林氏、莆田朱氏、莆田蔡氏、仙游朱

氏、莆田国清林氏、仙游傅氏则创建祠堂。以上十例的时间分布为：宋代 1 例、北宋 1 例、

仁宗 1 例、神宗 1 例、南宋 2 例、光宗 1 例、理宗 1 例、度宗 1 例、端宗 1 例，南宋至少

有 6 例，数量在增加。 

以上讲的是宋代的宗族祭祖情形，下面来看元代。 

元朝崇尚佛教，佛教势力的社会影响比较大。明代林文所作《南湖郑三先生祠堂记》（“汇

编”第 94 号）说：“至元至正初有诏，凡寺院旧檀越施主祠堂礼废，举行。于是，远孙前

埭秉成、后埭同祖等，与寺僧谋兴旧典，绘三先生像，祀于司马庙右。”可见郑氏重建祠堂

受到元朝政府扶持佛教政策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情的时间，另据元末至正十三年（癸巳，

1353）郑棱所作《南湖山郑氏祠堂记》（“汇编”第 66 号）记载，他于是年倡族人及僧“绘

三祖像，崇奉于司马王庙之右”。此外，莆田郑氏十国时代所创的崇圣庵，元代尚存。 

仙游傅氏元成宗六年重新修建祠堂，以奉思堂祭祖、正伦堂会族序拜。还建有佛殿，使

我们看到佛教与祖先崇拜的和平共处。到了元至正甲申年（三年，1344），“族长以励贤田

所入葺而新之（“汇编”第 365 号），重修奉思堂。 

仙游郑氏在寺庙立祠。至正元年（1322）郑汉作《龙华普惠寺郑氏祠堂记》（“汇编”

第二把手 364 号），其文如下：“普惠寺院，初通惠庵也。记云：地居于仙邑之右，基创于

龙池之左。乃四代御史中丞郑良士公舍地施田以创之。于是僧人于法堂之东，建檀越祠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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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良士公神像，而酬施舍之恩。至五代祖太保尚元弼公，复以善化里郑庄田，该税里壹百陆

拾斛，充入本寺为忌辰等祀。今之子孙，岁序拜谒，本院款待如仪。邑人传云‘巩桥郑氏乃

普惠寺檀越主’云。”这是郑氏施田与寺院，由寺院为施主建祠。后世子孙岁序拜谒，成为

宗族祠堂。 

莆田徐氏的景祥寺在宋季衰败，其本房诸父昆弟恻然于怀，元朝末年“重绘先影，增置

圭租，使祖宗数百年之盛事复见于今日”。从至正六年（1346）写作《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

（“汇编”第 64 号）和文中“今日”用语来看，重修时间当在至正六年或稍前。值得注意

的是该祠重修时名为“徐氏祠堂”，更加突出宗族的性质，这是时代演进带给祠堂名称的变

化。徐氏“重绘先影”，说明该祠从一开始就是影堂。 

仙游钱江朱氏子孙在清代雍正时所作《重修宗祠记》（“汇编”第 408 号）追述说，朱

氏大宗祠“建自元至治十六代允中公”。 

 国清林氏至元末明初重修先祠。时林衡“患祠之规制庳狭，不足以交神明，乃与从子厚

谋，共白于宗长伯济而改图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间，蔽以外门，俾族之贤者司其

启闭。经始于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讫功于皇明洪武庚戌冬十一月己酉。群族皆出泉布

来助，而曰曾恕、曰天禧者为多。”（“汇编”第 72 号宋濂《国清林氏重修先祠记》）这所

祠堂从至正十八年（1358）筹建，因元季乱离，到洪武三年（1370）历时 12 年才建成。

宋濂说国清林氏自睦庵后分三房，垂十三代。“当日南至，群族相率合祭。其小宗有事，于

四世别各行之于家。岁旦则展谒，举序拜之礼。若冠若婚，宦学出入，悉于此告焉。”形成

了祠祭始祖、家祭近祖的大小宗祭祖制度和组织原则。宋濂还说国清林氏的祭田在元末已累

增至二千多亩，有宗长，又新建宗祠，看来该宗族已被制度化和组织化。 

 以上仙游钱江朱氏、莆田郑氏、仙游傅氏、仙游郑氏、莆田徐氏、莆田国清林氏六个宗

族除仙游钱江朱氏、仙游郑氏新建祠堂外，其他四族不是重修就是改建，基本上是维持局面。

就宗族祠祭祖先而言，元之于宋，不如宋之于唐末五代十国发展。 

 唐五代十国到宋元宗族的祠庙祭祖，有一个受佛教影响逐渐减弱的过程，南宋出现的族

祠标志着宗族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二、明代兴化的大姓与祠堂设置状况 

明代兴化世家大族伴随自身的发展，设置专祠祭祖更加普遍。 

明朝设兴化府，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裁兴化县，将其西南乡地入莆田、西北乡地

入仙游。如前所述，兴化世家大族历史悠久，势力可观。明正统年间修《兴化县志》16卷三

特设《大姓志》，虽然这只是兴化府的一部分大姓，仍然能够了解当地大姓的情形，我们不

妨引录如下： 

郑氏，古荥阳人，梁陈间中郎将庄与其兄露、弟淑倡学南湖，寻卜宅福兴里，寻洋

子积事唐为金紫光禄大夫，孙方廷仕为殿中丞、上骑都尉。又析居于广业里霞溪，迨宋

末复迁瓢湖。 

薛氏，古河东人，宋初有廷辉者为百丈镇将，因占宅于清源西里凤搏，子峦擢第为

殿中丞，自是皆世居焉。迨国初屡经灾瘴，遂徙于郡之枫亭。 

方氏，按推官华官谱云，方氏盖周方叔之后，东汉紘避地丹阳，至唐有叔达者为泉

州祠史，遂家焉。叔达之后，初居莆田之方山，子孙散居郡境，自天宝中由方山出迁游

洋。大房子祐，生三子：长迪吉，居百俊，待制偕其后也；次元吉，居赤石；三逢吉，

居上仓，其后析居凤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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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古颖川人，唐五代之际，先自光州固始县南来，避地数徙，入山益深，遂卜

居福兴里谷目。在广业、瓢湖、  溪者，梁进士沆为天雄节度巡官，知梁政必乱，以父

丧在岭南，弃官南走。负丧归，王审知欲辟以官，坚辞不起。男仁璧仕陈洪进，为泉州

别驾，劝洪进纳土于宋。太祖嘉之，授检校膳部员外郎、泉州录参，遂家于是。以孙靖

赠尚书仆射，后迁于桐刺里。 

林氏，唐端州刺史苇之后，苇五世孙名慕舜，咸通中进士，尉永春。自澄诸、三山

来居于马洋，继又析一派，居于广业、清源东里之下林。后子徙宅于郡城之赤柱。 

黄氏，古江夏人，居于广业、  溪。宋时有中庸者为太常博士，其后子孙相继以甲

第显名。 

董氏，古陇西人，初自光州固始县辅王审知入闽，寻移于清源东里龙眉。今子孙迁

于永福大樟，而龙眉有祠在焉。 

谢氏，古陈留人，初自光州辅王氏兄弟入闽，继乃卜宅于来苏里何严。 

吴氏，古渤海人，居于兴太里县市，其地因曰吴宅。其在满长者，乃国初始来此而

占居焉。 

罗氏，古豫章人，唐末始迁入闽，居于清源里之昆山。 

萧氏，古河南兰陵人，汉相国何之末裔也。初千夫长彦自光州固始辅王潮及审知入

闽，守福州南台江，寻又移镇于永福瑶山寨。八世孙国梁宋乾道五年进士及第一人。元

至正间，有德厚者赠文林郎，乃徙于清源东里之陈山。今散居和陵、腾芦、东井、利坝、

霞州。 

蔡氏，古济阳人，始祖用元，自光州固始辅王审知入闽，据泉州。仕南唐为司空，

卜居仙游慈孝里蕉坑。五代孙襄登天圣五年首甲，仕至端明殿学士，谥忠惠。季子少传

旻，迁与浙右。旻曾孙成，承叔祖特进伸公泽为仙游县簿，得临旧邑，因家干何岭之东

曰东蔡。寻移灵川、东沙、崇福。暨我明太祖龙兴，有裔孙伯禄者奉天征讨胡元，既而

底定，乃奉红牌屯种广业里之霞州，自是世居于此。 

论曰：游洋自五代先，然犹蛇踪豕迹，未隶中原文献之风。天命入唐则胡马去不嘶，

乃称次第归华哉，始有大姓占居其地。迨王氏自光州固始入闽，而一时仕宗宦族率从而

南，则大姓大都横纵矣。地因人名，人附地显，命世宗儒冠时显吏，游洋特申焉。 

以上共计 12 大姓。关于其迁居兴化的时间，除了吴姓不清楚外，最早是梁陈间的郑姓；

明确指出是唐代的有方、林、罗 3 姓；指出在唐五代之际来居的有陈、董、谢、萧、蔡 5
姓；宋代的则有薛、黄 2 姓。显然，以唐五代之际来居者为多，如果加上唐代的 3 例，则

有 8 姓是在唐五代时期迁居兴化的。关于这些姓氏迁居的原因，唐五代之际来居的都说是

从王审知由光州固始到此；其他除吴、罗记载阙略外，均说是因仕宦来居。可见最集中迁居

的原因为唐五代之际避乱。无论如何，来居者多仕宦宗族，诚如《兴化县志》的编纂者所言。

其实上述大姓不过只是属于兴化县的大姓，莆田和仙游的一些大姓并未包括，如莆田的黄姓。

我们在本文的前一部分涉及不少大姓，可以参照。 

为了便于对明代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的状况有一个整体印象，我们根据“汇编”的资料

制成下表。 

明代兴化府宗族祠庙祭祖事例表 

出处 祠制 时间* 建祠者 所祭祖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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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方氏祠堂

记 
盐使公故址，为龛

十一 
洪武三三

年 
十五世孙邦

彦 
始祖以下 旧有荐福、灵隐

二祠 

77·永思堂记 居室东构堂数楹 永乐二年 莆守周氏 双亲 周氏祠堂 

80·林氏重修

祠堂记 
 永乐三年 林德全  唐已建祠 

92·余氏祠堂

记 
祖祠旧址，前后二

座 
天顺六年 贞吾遗孀戴

氏 
 水南巨族 

94·南湖郑三

先生祠堂记 
重建于广化寺 成化五年 莆、仙子孙 梁、陈间

三位祖先 
寺僧旧祀三先

生 

96·清江周氏

宗祧碑铭 
堂北列五龛 成化十六

年 
周孟仁之子

孙 
宋代始祖

十七府君 
祭田几三百亩 

97·和美林氏

祠堂记 
以旧居为祠；中堂

四楹，翼以二室 
成化十年 林叔文 高祖以下 九牧林氏，祭租

岁入五百石 

100·林氏重建

孝友祠堂记 
择地另建 宣德？ 宗族与知府 唐代祖先 林居莆八大姓

之首，旧有祠堂

101·蔡氏祠堂

记 （ 参

108-109） 

正寝之东 成化 潮阳丞蔡应

元 
宋代人蔡

襄以下 
旧祠约建于宋，

弘治、隆庆17重

修 

102·杨氏祠堂

记 
居室东北，堂中三

间 
成化 族长崇进等 列祖 旧有祠 

103·白塘李氏

重修先祠碑 
厅事故址，五龛 成化二年 族长等 制干、佥

判以下 
西墩支 

112·圣墩吴氏

新建祠堂记 
祖居西南，祠堂近

北列龛五 
弘治十五

年 
吴朝器 始迁祖念

四府君等 
始建祠堂 

118·沂山曾氏

祠堂记 
因居为祠，一堂三

室 
正德十三

年 
族长佐，房长

植 
始祖以下 先祠久弊 

119·黄巷黄氏

祠堂记 
一堂五室 正德十年 黄巩等 再迁黄巷

始祖以下 
有旧祠 

120·周氏西族

总祠记 
  五龛 正德十一

年 
周良勤 唐代始迁

祖 
祀田三十亩，二

房已有祠 

122·林氏忠烈

祠碑铭并序 
道院之左 正德七年 林俊 唐代始祖

蕴 
祖祠，以别家祠

123·郑氏祠堂

记 
屋三间，为龛五 正德 郑继之 始祖以下 祀田十五亩以

上建祠费三百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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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永思堂记 治居室先建祠 嘉靖初 李廷安 曾祖以下 白塘李氏之家

祠 

132·蒲坂郑祠

增建记 
旧居改造 嘉靖五年 郑岳 蒲坂始迁

祖冲远 
南湖郑氏露公

支 

136·小宗祠碑

记 
故居之南，为龛五，

后设总牌 
嘉靖六年 方良永 高祖以下 祭田四亩五分，

相对后埭大宗

祠 

138·南湖郑氏

祠堂记 
设于广化寺，中龛

三，左龛二，右龛

一 

嘉靖十年 郑岳 始祖以下 寺故有祠 

143·李氏重修

东墩祠记 
建于始祖故居 弘治十八

年 
李古愚等倡

族人 
始迁祖江

王以下 
 

155·衍德祠妥

主祝文 
万寿宫东 万历五年 林炳章 祖、父 林氏新创 

156·重建梅峰

徐氏祠堂记 
梅峰之麓 万历六年 徐琦等 初祖以下 祭田三十亩，故

有祠，重建 

367·永思堂记 构祠于罗峰之阳 明初 傅元素 祖父 创建 

369·重修祠堂

记 
旧址 景泰四年 傅文徵  傅氏祠堂创于

宋，景泰重修 

373·仙邑陈氏

祠堂记 
三堂十二龛 弘治二年 陈俨 始祖、两

房近祖 
宋有祠堂 

376·屏山家庙

记 
义聚堂之东，堂五

间 
成化十五

年 
郑纪 曾、祖、

父 
割田五百亩，另

有祠堂祭祀始

祖 

397·郑氏祠堂

记 
创祠三间于蜚山之

阳，中列四龛 
弘治（？） 郑仪祥 先世神主 乐山郑氏 

386·罗峰傅氏

重建祠堂记 
荐井之东 嘉靖三八

年 
傅日  、傅可

九 
 宋祠重建，傅氏

在宋有进士 26
人 

408·重修宗祠

记 
钱江朱寨 万历 朱彦卿  元祠重整，系大

宗祠 

*本表中的时间，为祠堂建成时间，非始建时间。 

 上表共计 31 个事例，其中第 156 号以上 24 例为莆田的，第 367 号以下 7 例属于仙游

的。 表中事例实际上只是兴化宗族祠堂的一部分，莆田人郑岳指出：“莆右族必有祠，祠必

有祭。”18当地世家大族设祠祭祖十分普遍。如莆田柯氏的事例就需要补充，据丘濬《莆田

柯氏重修祠堂记》说：“莆田柯氏，世居其邑东南之安乐里柯山下，村居皆柯姓也。柯之先

当有宋盛时，构屋数楹，以为族人总会之所，名以都厅，又于厅之东建祠堂，祀其始迁祖赠

承事郎昱及其子[阙]丰令新之，处士辉之，盖数百年于兹矣。子姓环近而居者，母虑数百家，



 10

世远而派分，岁时祭荐，虽各于其寝室，至于报本返始之祭，咸必会于斯焉。历宋元迄于国

初，屡修屡坏，至承事公十一世孙德平，乃慨然撤其旧而新之。木石工作之费，一出诸己。

而族人弗与焉。时正统己巳岁冬十月，毕工则明年夏五月也。规制位设，一如其旧。”19可

知莆田柯氏在宋代就已设置祠堂，祭祀始迁祖。还“构屋数楹”总会族人，实为族祠。宋元

以来，该祠不断修理，明正统年间再次重修。再如郑纪《刘母朱氏墓志铭》记载：“成化丙

申以故居闹市，恐夺家教，遂谋子闵，迁诸近村，先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20刘母为莆

田人，所建祠堂当是一所小祠。又如莆田宋氏，郑岳为宋友泉作墓志铭说：“宋氏自节推讳

铣者，自晋江徙居莆之后埭，族久以大。……家居仕宦无厚蓄，训导、助教祠田薄，公割私

田以助，构专祠以祀立斋，且倡修大宗祠，割地租以充祠费。修始祖节推评事公墓，而并及

先世诸墓，割租田以祭。”21文中的训导、助教分别是宋友泉的曾祖和祖父，他们已经有祠，

立斋系宋友泉的父亲，泉为其新设专祠，而且倡修大宗祠。可见宋氏近祖代代设祭，大小宗

祠均有。此外，蔡襄的第三子蔡旻移居莆田东沙，为东沙蔡氏始祖。洪武年间后裔建立祠堂，

嘉靖时毁于兵火，隆庆五年（1571）重建东沙祖祠22。 

 以上 35 个事例，分布在方、周、林、余、郑、蔡、杨、李、吴、曾、黄、徐、傅、陈、

朱、柯、刘、宋 18 姓，其中方姓 2 例、周姓 3 例、林姓 5 例、郑姓 6 例、蔡姓 2 例、李姓

3 例、傅姓 3 例，有 2 个事例以上的这 7 个姓氏除周姓中有 1 例系地方官所建外，基本上出

自同一始祖。也就是说，随着大姓的分衍，出现了不同支派的祠堂。如傅姓宋以来有族祠，

明初创建的永思堂则祭祀祖父近祖；李姓分东墩、西墩两支，前者为大宗，后者为小宗，均

有祠，而且李姓还有祭祀祖、父的家祠；蔡姓从蔡宅分出东沙支，二者都有祠堂；南湖郑氏

是莆田最古老的宗族，除了广化寺的总祠，还有蒲坂的支祠等；九牧林出自莆田，兴化的林

姓均以九牧为始祖；周氏西族总祠的名称就已表明还有支祠的存在；方姓既有大宗祠，又有

小宗祠。兴化祭祖场所除了个别的总祠、宗祠外，一般叫作某氏祠堂。 

 兴化明代宗族祠堂与前代相比，在建筑地点上明显地脱离寺院而转向住所附近。“汇编”

第 77、101、131、136、376 诸号的祠堂系家祠，就建于居所旁边。其它祠堂多建于祖先

故居或族人遗产改建23。林氏、郑氏的祠堂与寺院有关，都是沿袭传统。明代兴化宗族祠堂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为祖先设龛，而不局限于祖先影像，一般是设置 5 龛。 

 表中有建成祠堂时间的共 32 例，其中明初 1 例、洪武 1 例、永乐 2 例、宣德 1 例、景

泰 1 例、正统 1 例、天顺 1 例、成化 7 例、弘治 4 例、正德 5 例、嘉靖 5 例、万历 3 例。

从成化开始事例明显增加，其中成化以前 97 年共 8 例，大约平均 12 年 1 例；成化至万历

155 年共 24 例，大约平均 7 年 1 例。显然，明代兴化宗族修建祠堂兴盛于成化以降的明中

叶，即从 15 世纪后期开始增多。而嘉靖初年以后祠堂事例减少的原因是嘉靖三四十年代倭

寇对福建的军事袭击。特别是兴化的壬戌之难，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攻陷兴化府

城，不少宗族祠堂毁于战火。如徐氏祠堂为景祥寺檀越祠，“嘉靖壬戌郡城陷于倭，而寺与

祠亦尽付诸灰烬之中”24。倭乱改变了兴化宗族祠堂建设的发展进程。 

 兴化宗族祠堂的设置形式一般是族中绅士倡导、族人响应，共同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族

长在其中的组织、领导作用。例如，《林氏重建孝友祠堂记》（“汇编”第 100 号）记载，

唐朝因林氏孝友为其建双阙于门，且有祠堂。后祠毁，明代林氏在地方官的支持下重建，当

时“族长理宗暨某等捐财协力，以成其事”。又如，《杨氏祠堂记》（“汇编”第 102 号）说，

杨氏于明初新修旧祠，“时忌者讦其过侈疲民，没于官，其地遂为族之豪者所私。成化初，

族长崇进、贵成等欲闻于官，乃复”。再如，《白塘李氏重修先祠碑》（“汇编”第 103 号）

表明，李氏先祠经数任族长努力始成。永乐间李氏旧祠毁，“正统丁巳，西塘四世孙德文为

族长，乃即厅事故址构祠堂，……至天顺甲申，嗣族长德怀又构前厅，……成化二年，岁在

丙戌，故族长孟殷，贤而好礼，始以义起”，制定祠制仪节。还有，《沂山曾氏祠堂记》（“汇

编”第 118 号）指出：“正德癸酉，太二玄孙煊、燧当岁祀乎承，痛先祠久弊，谋割金储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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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祠。倡族之长佐，房之长植、杜，群而和之，属纲纪于燧。燧遂割五金，族共割八金，

累息二十金而奇，积粟百十石而奇，经始于丁丑之春，比戊寅祠以成告。”最后，《黄巷黄氏

祠堂记》（“汇编”第 119 号）记载：“正德乙亥，主事子职方郎中巩谨承先志，谋之族之

长尚义晟、宗孙增，合族属以相揆力，偕义以任，成于巩。”族长在建祠中的活动说明，兴

化宗族的组织化程度是高的，像沂山曾氏的族、房长体系，白塘李氏的族长不断设置，都是

显例。 

 除家祠外，明代兴化宗族祠堂一般祭祀始迁祖，多为唐宋时代之人。 

 明代兴化宗族祠堂虽有新创建者，但有相当数量是重建、重修，说明宗族祭祖有古老的

传统和深厚的基础。宗族祠堂往往设置祭田，数量多在三十亩以下。 

 总之，明代兴化世家大族设置祠堂具有普遍性，它既出自祭祖的传统，也是明代中后期

社会历史变化的反映。 

三、明代兴化宗族的建祠实践与族祠特点 

兴化宗族祠祭祖先是唐宋以来的传统，明代则以脱离寺院择地另建祭祀始祖的祠堂为特

色，这种祠堂，当地称之为族祠。族祠是兴化宗族祠堂的显著特点。弘治时，身为进士的四

川右布政使的周瑛在《圣墩吴氏新建祠堂记》（“汇编”第 112 号）中指出：“古礼不行于

士庶之家久矣，文公著《家礼》，拳拳以宗法为重，欲以古礼是复耳。朝器甫告我以其所建

祠堂之制，中为正堂，近北列龛五，中设总牌，书念四府君而下诸祖，重本始也。左右四龛，

各为偏阔，座左列书曾及考，存昭穆也。其无后者与夫殇者，各以班祔，录遗亡也。据此，

则莆人所谓族祠也。莆人以族属繁衍，不能遍立祠堂，故合族而为总祠，祀而群宗并举。凡

祼祭祝告，皆行于其族之长，各宗之子各以其属从，虽与礼未尽合，要之重祖宗、合族属、

收人心，而《易》所谓聚涣之道，大概为得之矣。”可见，族祠即合族之总祠，相当于明代

其它地区的所谓“宗祠”，不过这两个名称在语义上稍有差别。宗祠强调的是共同的祖先，

即“宗”字；而族祠重在聚集族人，即“族”字。所以族祠祭祀活动是在族长率领下“群宗

并举”。与周瑛同时的莆田人林俊，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尚书，其所作《沂山曾氏祠堂

记》（“汇编”第 118 号）同样指出：“庙也者，亡以致存也。主以栖神，庙以栖主，备物

以荐生之也。祫有族食之象焉。庙有制，后世易以祠堂，然祭及高祖，则始祖、先祖皆无祭。

子孙服尽，如同路人，故世姓有始祖之祀以联族之合，谓之族祠。然传叙俱祀而礼制逾，宗

子不立而宗法乱。予于世祠礼不足稽而义不足以起，皆不记。沂山曾氏之祠，礼与义近焉。”

林俊把族祠定义为“世姓有始祖之祀以联族之合”，与周瑛的见解一致。林俊还将族祠称为

“世祠”。对于族祠，林俊、周瑛都从其与礼、义的关系看问题，既指出不尽合乎礼的理论，

又肯定近乎义的实践。祠祭祖先在礼制上的关键问题是所祭祖先的世代和神主的摆放位置，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族祠记文往往详细介绍祖先龛位，如周瑛就是这样。因此，明代兴化

宗族与士大夫热衷于族祠与礼制关系、族祠祖先龛位如何安置的讨论。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论

述。 

 （一）关于祠堂祭祖与礼制的关系 

中国古代家庙祭祖的礼制以《礼记》王制、祭法两篇为经典，宋以降对祭祖礼俗的讨论

以程颐、朱熹影响最大。兴化宗族祭祖问题的讨论，是围绕这些学者和儒家经典展开的。 

明代的士大夫中，有一些人把朱熹《家礼》作为宗族祠堂祭祖的蓝本。永乐时翰林院侍

讲曾棨在《林氏重修祠堂记》（“汇编”第 80 号）中说：“余维古者大夫祭于庙，庶人祭于

寝，尊卑之制秩乎其不紊。后世鲜克世禄，庙祭遂废，于是复为祠堂，爰自高、曾以上至初

祖，合而祀之。至于宋朱子始斟酌古今之宜，以定其制，俾世孝子慈孙皆得以尽其追远之诚，

有关于世教甚大。”赞扬“朱子始斟酌古今之宜，以定其制”。尚书陈俊《蔡氏祠堂记》（“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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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第 101 号）也说：“古者大夫士之家祭于庙，庶人无庙祭于寝。三代而后庙祭废，至宋

程子修礼，略谓家必有庙，庙必主；朱子损益司马氏《书仪》，撰《家礼》，以家庙非有赐不

得立，乃名曰‘祠堂’。故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以祀先，光孝思也。”肯定朱

熹的祠堂之制。陈俊、曾棨认为《家礼》可以“光孝思”、“追远”，有利于“世教”。兴化宗

族祠堂的建筑形制和祭祖活动受到《家礼》的较大影响。明代祠堂家庙制度主要依据《家礼》，

有人恪尊礼制，如嘉靖初年林俊在《永思堂记》（“汇编”第 131 号）中说：“我国家稽古

定制，仿《仪礼》而准程朱，易庙以祠，世品官四、士二，制中为堂，堂之外为门，夹以两

阶，缭以周垣，遗书祭器有库，丽牲有所，别为外门，加锔闭焉。其严其慎如此，而犹有若

诸侯无国、大夫无邑之论者，是又未可以言礼矣。宪伯君再命为大夫，礼得以立三庙，而同

堂异室，又不越居今之制，所谓顺也。”成化时黄仲昭的《和美林氏祠堂记》（“汇编”第

97 号）介绍该祠：“祠之制，中堂四楹，翼以二室，室之前为廊，以周门庭，庖库、祭器悉

具。……朝暮必参，朔望必谒，四时有祭，俗节有献，有新则荐，有事则告。上以致隆于祖

考，下以士法于子孙，其仁孝之心不亦可尚矣哉！”与《家礼》中的祠堂之制相符。《蔡氏祠

堂记》（“汇编”第 101 号）说该族：“仿文公《家礼》，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则参，俗节

则献以时食，有成则告。” 

也有人认为《家礼》的祭祖规定过“严”、太“俭”。仙游人郑纪为天顺进士，官至户部

尚书，他在《杨氏祠堂记》（“汇编”第 102 号）指出：“近世诸侯大夫士皆不得世其国邑，

并同堂异室之制亦或有未备者。宋仁宗尝诏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庙，而有司终不为之定制。

时立庙西京者，潞公文彦博一人耳。惜哉！淳熙间，紫阳朱夫子乃取周公《仪礼·士祭礼》

之篇，与近世司马公之《书仪》、韩魏公之节祠，酌其宫庐器服之制可通于古今者，名曰‘祠

堂’，以为士庶人家奉先之所，天子、诸侯、大夫不与焉。盖祠有禴祀、蒸尝，而祠为春祭，

言祠所以该禴祠蒸尝也。庙有门堂寝室，而堂则最大，言堂则该门寝室也。其制三间，近北

一架隔为四龛，龛设一桌，桌置一椟，椟两主，四世递迁，以西为上，旁亲无后以班而附，

门庭厨库随地广狭，缭以周垣，此祠堂礼制之大都也。然唯士可以行之，大夫而上则俭其先

也。”杨氏祠堂系郑纪老师杨默庵家族的，默庵也是天顺年间进士，以河南参政致政于家。

郑纪在记文中还说：“然先生之秩三品，阶大中大夫，于古则为州牧连率也，而奉先之礼反

下同于士庶，不亦俭乎？曰‘非俭也，制也’。”他认为《家礼》适合于士庶，对官员则太“俭”，

他对官员按照《家礼》祭祖表示置疑。郑纪身为尚书，又系南湖郑氏，代表了世家大族的看

法，应当说在当地是有影响的。稍后，周瑛在弘治年间写的《仙邑陈氏祠堂记》（“汇编”

第 373 号）里引用建祠者陈俨的看法：“《家礼》持论严，先世得祀无几矣。恭惟圣朝以仁

孝治天下，境内无祀鬼神无论久近，一岁凡三及焉。吾陈居山沁者，自凌公三十有三传而至

吾父。凌公以后别出之祖，或嗣或绝，其绪可寻也。若于常祭之外，不推及始祖之祀；于始

祖之外，不推及旁族之祀；使死者无有知则已，如有知也，几何不为若敖氏之鬼耶哉！”认

为《家礼》不符合祭祖现实的需要，过于严格，坚持祭祀始祖和旁族先祖。 

事实上，兴化的宗族更多的是突破了《家礼》的约束，祭祀始祖，并以程颐的观点为己

辩护，成化以降兴盛的修建族祠也是以此为背景的。成化时莆田人翁世资系进士，官至户部

尚书，所作《清江周氏宗祧碑铭》（“汇编”第 96 号）说：“木本水源之思，岁时禴祀，恒

于正寝，或有祠堂，只及四代。其正宗子孙欲因祀事以敦睦宗党，率所亲崇其祖，而及于无

穷，爰作是祧。虽与礼有所未合，崇本亲亲之意，不无有可书者。”清江周氏为了“因祀事

以敦睦宗党”，突破四代限制，祭祀宋代始迁祖十七府君。正德时林俊《黄巷黄氏祠堂记》

（“汇编”第 119 号）指出：“祠堂，祖庙变也。《王制》庙有差，庶人以寝。秦尊君卑臣，

庙无敢立者。祠代庙，汉始也。魏、晋渐复为令，迨唐、宋无定义，由意杀隆。杀涉简，隆

则涉僭。夫三庙、二庙、一庙，大夫不得祭高、曾，士不得祭其祖，非人情。程子五服立论，

祭无害及高祖，朱子谓得祭祀本意。近世江南旧族，联谱数十世，非举得祭始祖与唐制三品

以下得举禘祫之文，则无以维系族属。故始祖之祀，义之不可以已者也。”公开批评《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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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非人情”，赞扬程颐，认为近世江南旧族非祭始祖无以维系族属，始祖之祀符合“义”。

黄巷黄氏祠堂就是祭祀再迁黄巷的始祖致政公，距正德年间创设该祠已十二世。林俊还在《周

氏西族总祠》（“汇编”第 120 号）对古典礼经进行新解：“按庙，诸侯五，大夫三。方伯，

古诸侯，亦今大夫也。礼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而三，始祖固有祭也。士祭其先，先祖又

有祭也。大夫有事于君，祫祭高祖，未尝无祫也。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又未尝无庙也。

近世士夫无世官，以及民庶，有不得为者，故祠堂易之。祀高祖，温公也；祀始祖、先祖伊

川也。今江南巨族，总祠率循伊川之旧，祫祀祫享，盖远引而近，神亲而族亦亲。非是，殆

明允所谓途人。情之不能已者，圣人弗禁，以义起也。”认为古制中包含着大夫祭祀始祖、

士祭先祖、士庶立庙的意思，以祠堂祭祀高祖、始祖符合礼意和现实，可以睦族，是“以义

起也”。嘉靖十年（1531）郑岳为本族作《南湖郑氏祠堂记》（“汇编”第 138 号）指出：

“昔程伊川论礼，谓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疑其近禘，然犹取其言以为世训。盖不

立始祖，无以合族，莆世族皆行之。”他的话反映了莆田世家大族祭祀始祖的普遍性，不仅

以程颐的主张为依据，而且认为与朱熹的看法也不冲突，为本族辩护。 

对于古礼的宗子主祭说，也有所讨论。《和美林氏祠堂记》（“汇编”第 97 号）记载，

该祠设立者对记文作者黄仲昭说“……然古者祠堂之制，必主于宗子。今吾大宗既无所考，

而继祖、继弥（按：当为祢）之宗又皆播迁阔远，于奉祭不便，且非其所堪也。肆凡飨荐裸

奠之仪，皆吾自主之，揆之于礼有所未协，此则吾心所大阙者。记幸详此意，俾爱礼君子知

吾所以处此，盖未如之何也。”黄仲昭认为：“古先圣王缘人情以制礼，则夫礼者所以节文乎

人情者也。君子之酌乎礼，苟于人情无所咈，则虽不合于古，亦不害其为礼矣。叔文甫之所

遭如此，若必欲规规以求合于礼，则祖、弥（按：当为祢）之祀皆无所托，其于人情安乎？

先王之礼，固有不得已而用权者。若叔文甫之处此，其亦所谓礼之权者欤？先儒有曰：‘权

而得中，则不离于正。’以是言之，则叔文甫之心，亦可少释矣。”建祠者对于有违礼制感到

不安，而记文作者则把人情置于礼制之上，给予肯定。另外，《圣墩吴氏新建祠堂记》（“汇

编”第 112 号）记载：吴朝器欲立祠堂，“而议礼者谓支子不得立祠堂”，用是迟廻者久之。

又恐无继先志，岁惟割腴田若干，俾迭收租，而祀宗亲于私室。”至老年毅然决定建祠。记

文作者周瑛评论道：“若夫祠堂建置，顾有财力何如耳，宗子不能建，诸子建之可也。诸子

建祠堂，以宗子主祀事，或宗子有故，而以支诸子摄行祀事，揆诸礼，无不可者。”认为是

否建祠堂应当取决于财力而非宗子，支持吴朝器立祠堂。 

兴化宗族与士大夫多数主张祭祀始祖，实际上是世家大族合族的现实需要。 

（二）关于族祠的祖先龛位 

 莆田人彭韶于弘治二年（1489）所作《白塘李氏重修先祠记》（“汇编”103 号）认为

远祖之祀是通制，并概述了莆田祠堂祭祖的世次龛位：“尝闻之，礼有不一而情无穷。为人

后者，不知其祖则已，知之而能忽然乎？昔者，程子尝祀始、先祖矣，紫阳夫子本之，著于

《家礼》，后疑其不安而止。我太祖洪武初，许士庶祭曾、祖、考。永乐年修《性理大全》、

又颁《家礼》于天下，则远祖之祀亦通制也，然设位无专祠。今莆诸名族多有之，而世次龛

位，家自为度。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虽分五室，子孙左右序房，各祀其高、曾

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或按礼分四亲各室，以西为上，而先祖止祭于墓所，人反疑之。

议礼老儒，迄无定论。诚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余世，

揆诸礼意，似非所宜。然族属之众且疏，舍是不举，则人心涣散，无所维系，欲保宗祀于不

坠，绵世泽于无穷，岂不难哉！呜呼，是祠之关系，其重已乎！嗣修后人，尚其勉诸。”他

指出莆田族祠一般设五室，以中室祭祀始祖，左右四室又可以分为近祖和房支排列两种形式。

莆田宗族也有按照《家礼》设四室祭祀近祖、墓祭先祖的，人们对之反而疑惑，连当地老儒

也无定见。彭韶认为李氏先祠于礼意非宜，然而为了合族又必须祭祀始祖和先祖，肯定李氏

和莆田诸族的作法。下面我们具体考察一下兴化族祠的龛位设置情况。 



 14

我们收集的族祠祭祖事例中，以共设五室、中室祭祀始祖、左右祭祀支祖、先祖、近祖

或兼而有之的形式为多。左右室祭祀支祖的事例，其一，《清江周氏宗祧碑铭》（“汇编”第

96 号）：“中构堂，堂北列五龛，中龛列一神牌，祀十七府君而下底于孟仁府君而止，祔之

以族人之无后又无私房可归者，岁正旦则为一祭而合族焉。其四龛各立一牌，祀孟仁府君派

下四房之祖，暨其房物故者皆登焉，俗节献时始得及之。盖是祧乃孟仁府君孙曾所出。上迨

其宗之所始，崇本也；下详其宗之所分，亲亲也。崇其本则视一族无所不当爱，仁之合也；

亲所亲则又不至于泛爱，义之分也。迪仁秉义，今之号世族者，亦有之乎？中龛有香山、心

鉴、孟仁之主椟者，以亲未尽，未当祧也。故岁时讳辰皆有祭，不敢与族人焉。四龛各有四

房之祖主椟者，以未仕未立庙也，故未敢祭之，于是但祔食焉。是又揆诸礼为可行，传诸后

而无弊者。堂之中为陈设位，南为两阶，阶上树门，无时则以时启闭，有事则以严开关。”

该祠以崇本设中龛祭始祖和先祖，以亲亲设四龛祭祀四房之祖。其二，《李氏重修东墩祠记》

（“汇编”143 号）：“堂之神版，中绘江王及妃萧氏，寓轩公而下至制干公三子，左男右女，

以次而列。神座前五木牌，漆书世家系名讳，随房分供。木牌虽多，虫蚀不可尽识，亦祖宗

世次耳。”五木牌之主“随房分供”，说明是诸房之祖。 

左右室祭祀近祖的事例，方氏《小宗祠记》（“汇编”第 136 号）：“堂纵仅二丈九尺，

横损纵三尺，为龛五，奉四代主居之。中祀高祖建谦府君，为不祧之祖，所谓小宗也。曷宗

之？合一门三世殆千指，皆本于府君，合馂夫四时之祭，皆府君与吴氏妣恢拓祭田之遗，礼

所宗也。中稍后，设总牌，书祧主，上至大宗祠所祀之祖。左祀曾祖兄弟，右祀祖兄弟，又

左、又右列祀父兄弟，主多故厘之也。旁为门，门之旁为庖，乃立外门。是举也，虽于宗法

未合，而尊祖睦族意存云耳。虽庙制差小，视栖主于寝也，无亵矣。吾又与熙等割田共四亩

五分，令职岁事者以租入，为立春之祭。祭之日，纸贴神位毕，则焚之墙边，太湖、乌石诸

房咸与。于是乎，总牌所曰之祧主，无不食矣。程叔子意也，主亲祀以长，主祫祀以贵，远

僭也。朱晦翁意也，无贵废乎？有其举之，谁敢废也？无已，以将贵者主之乎？呜呼！吾官

至卿佐，洊沐渥典，祖德也，吾不敢忘，然力于是极矣。”祭祀近四代祖先本是《家礼》的

规制，但中稍后设总牌，上书大宗祠所祀之祖，即祭祀始祖，兼顾大小宗，又不同于《家礼》。 

左右室兼顾先祖与支祖的事例，其一，《白塘李氏重修先祠记》（“汇编”第 103 号）

记载，始祖为宋代的“制干”富公，该族元代已经“定祠墓祭规”，明“永乐间，佥判故第

厅事罹于郁悠，子孙各随小宗世数，祀私亲于室，而通祀制干诸先祖，岁时权寓他所而已。”

正统时“乃即厅事故址构祠堂”，“中设大龛合祀上世神主，其于仪节草创未备。”成化二年

“故族长孟殷，贤而好礼，始以义起，撤中龛甃石为台，广丈有二尺，深三之一，厘为五龛。

中祀制干、佥判诸祖；中左祀割田有功颐斋父子，以其年邈不嗣，故专祀之；中右并左右三

龛，则祀文森三昆仲以下神主，人自为龛，盖出四亲以上，于家有再兴之劳，故世祀之。若

四亲之祀，则各仍私室，兹堂不以入也。”割田有功的颐斋父子属于先祖，而文森三昆仲则

系三房。其二，《黄巷黄氏祠堂记》（“汇编”第 119 号）：“祠一堂五室，中祀致政，为黄

巷再迁之祖，始祖也；左念七，右朝奉，先祖也；又左系桂信之派，大宗也；又右亦系系桂

信之派，小宗也。祀寓不迁，详所承也；以神版易神主，远僭也；系寓别宗，详所继也；兼

取祫食于祖无主之义，以揆礼也。仁人孝子，盖甚有不得已之心者矣。”除了先祖，大宗、

小宗的区别，出于分房的考虑。其三，《周氏西族总祠》（“汇编”第 120 号）：“中为堂，

堂后半为寝，寝五龛，中转运、起居在，左参军在，其右直学、佥判，又左右而分引其派。”

其中的“左、右”属于先祖，“又左右”则系房派之祖。 

还有一堂三室的情形，《沂山曾氏祠堂记》（“汇编”第 118 号）：“一堂三室，中钟壶，

始祖也；左矩斋，先祖也；右太一，大宗主也。别其旁二室，左太二，右太三，小宗祖也。

五其主专之，子姓则名系于室之版，不主不祀，惧僭也。小宗，礼别祠。别室，别祠意也。

力固俭，无害神之依也。冬至祭始祖，先祖附大宗，小宗亦附，寓有祫之意，始祖固专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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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祭先祖，始有椟，小宗椟，大宗附，寓重宗及昭穆之意。先祖大宗，殆专祠矣。小宗自

祭其祖，则诸主椟，寓各始其祖之意。服虽尽而不迁，小宗始专祠矣。余各祭于寝，则祠有

定祖，祖有定祭，族属合而孝敬兴。”这种兼顾大小宗的形式，实际上近似一堂五龛中兼顾

先祖和和房派的类型。中室祭祀始祖和先祖，小宗属于房派。前引《仙邑陈氏祠堂记》（“汇

编”第 373 号）里建祠者陈俨的看法继续指出：“吾闻礼可以义起，于是酌古准今，中为堂

一，列龛四，祀自始祖员外郎以下，而别出诸主分左昭右穆，以祔其祭，岁一举。左为堂一，

列龛四，祀本房高、曾、祖、考。法，亲尽递迁，入于中堂。其旁亲未尽而无后者，各以班

祔其祭，岁四举。右为堂一，列龛四，弟逵嗣某房，则祭其房高、曾、祖、考，亦亲尽递迁，

入于中堂。其旁亲未尽而无后者，各以班祔其祭，岁四举。”陈氏祠堂可谓一祠三堂十二龛，

不过其原理与上述一堂三室的形式相同，中间设始祖、支祖神主，左右设兼顾房派的近祖神

主。这里的“堂”等同于上述的“室”。 

对于一些世远年久的大族来说，对众多的祖先牌位采取了符合族况的综合形式。如《方

氏祠堂记》（“汇编”第 72 号）：“为龛凡十有一，中一龛像长史、中丞、长官三代并长官

之六子；左右各三龛，仍以六子之后各为其房之始祖；左则祠观察推官、本军参禄及吏部侍

郎以下；右则祠保定令、舒州兵曹及四十八府君以下；东西四龛，东之北龛祠光禄卿以下，

西之北龛祠大理寺丞以下，凡为六房之昭穆，皆序列而从祀焉；东之南龛，祠五世祖忠惠、

曾祖盐使及考中隐，皆砌石为座。”中龛祭祀具有父子关系的两代始祖，左右各三龛与东西

四龛分房设主，东之南龛之祖为有功于宗族的先祖。再如《南湖郑氏祠堂记》（“汇编”第

138 号）：“寝安神座，中列四龛，以祀露公、肇公、桢公、瑄公，严所始也；左为二龛，祔

以吾先考大理府君城公、公奇先考训导典公，右一龛祀洛书先考教谕祥公，重所亲也。知所

始则敬心生，之所亲则爱心生，萃涣合离，百代如见。方议置祭田，以岁正、冬至而致祭焉。

昔陈伊川论礼，谓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疑其近禘，然犹取其言以为世训，盖不立

始祖，无以合族，莆世族皆行之。”该祠共计七龛，中四龛为最初的分房始迁祖，左右则为

不同房分的近亲设主。 

始祖、支祖的大小宗祠堂之外，还有家祠，其龛位为四。李氏《永思堂记》（“汇编”

第 131 号）记载：“广宪伯李君廷安之先伯玉，由泉入莆，居白水东墩，祠东墩；玄孙制干

富逮仲子佥判廷耀徙西墩，祠西墩。子孙岁祭，以东墩为大宗，以西墩为小宗，自余则各祀

于其寝。君别治居室，先祠堂以祀曾祖祁阳令龙、祖处士旸童、父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悌，别

为四室，异词而实，虚其左为己祔位。盖孙可以配祖位而祔之，事先之道得矣。” 

此外，《余氏祠堂记》（“汇编”第 92 号）记载：“前后二座，后中三间为一大间，通

前，祀祖先，子孙岁序团拜之所；后东三小间为一间通前，祀初入莆带来香火之神，阖组族

祈报之所；西后一大间为库房，前为蒸尝炊爨之所；堂前共绕以垣墙，西畔为大。”还祭祀

“初入莆带来香火之神”，此神并不多见。 

明代兴化的族不仅祭祖还有各种活动，成为宗族管理各种事物的重要场所，发挥着多种

功能。正德时方豪思作《郑氏祠堂记》（“汇编”第 123 号），讲该祠冬至祭始祖、立春祭

先祖，“而又元旦、中元、元宵、除夕、朔望、忌日之以时告，而又冠婚、丧葬、焚黄、生

字、远出、远归以事告，而又祀田之出入、祀品之罗设、祀仪之周折、祀章之裁创、宗誓之

丁宁，纤细不遗，称量举当，其制可谓定矣。”我们看到族祠已经成为宗族组织的标志。 

兴化族祠祖先龛位的设置，不仅反映了祭祖观念，也是宗族内部的房派结构的标志，说

明兴化宗族不断分衍而又有效整合。 

总之，兴化宗族的建祠实践与族祠特点反映了祭礼与民情的整合，士大夫在其中起着关

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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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福建的经济开发主要始于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僻在东南的福建，成为避乱的乐土，

大量北方以及其他外地人来此居住。以禅宗的盛行为标志，唐代是佛教中国化的时期，特别

是唐代后期禅宗极盛。禅宗盛于南方，而尤盛于福建，王审知对佛教崇奉备至。兴化的宗族

祠庙祭祖，目前可以追述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宗族祠庙祭祖带有鲜明的佛教色

彩。 

宋元时代的兴化宗族祠祭祖先进一步发展，特点是逐渐脱离宗教寺观而独立，尤其南宋

朱熹祠堂之制的提出，更加速了这一趋势。仙游人陈谠《道庆堂记》说：“兴属仙游为壮邑，

四民士风为盛，士风盛故多世家宦族。今有合族祠堂，置祭田以供祀事者，仿文公《家礼》

而行。”结合陈谠致仕和《家礼》刊刻时间，估计《道庆堂记》作于嘉定以后，也就是《家

礼》刊刻不久。朱子学首先是福建的地域性学派，福建是受《家礼》最早影响的地区，陈谠

的记载说明《家礼》复出或刊刻不久，仙游就有仿造《家礼》中祠堂之制而建合族祠堂、置

祭田供祀的，这大约是宋以后新宗族形态的最早一批宗族祠堂。也就是说，仙游实际上包括

兴化地区在南宋时代已受到《家礼》的深刻影响，宗族组织化。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家礼》

以及朱子学既然开始作为地域性学派，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地域社会文化的产物，莆田黄氏的

事例就证明朱熹的祠堂之制受到福建民俗的影响。宋代宗族祠庙祭祖得到了很大发展，具体

表现为：唐及十国时代建祠的黄氏新建黄氏祠堂、思敬堂，徐氏、方氏重建祠堂；而莆田林

氏、莆田朱氏、莆田蔡氏、仙游朱氏、莆田国清林氏、仙游傅氏则创建祠堂。以上十例的时

间分布为：宋代 1 例、北宋 1 例、仁宗 1 例、神宗 1 例、南宋 2 例、光宗 1 例、理宗 1 例、

度宗 1 例、端宗 1 例，南宋至少有 6 例，数量在增加。元朝崇尚佛教，佛教势力的社会影

响比较大，宗族祭祖与佛寺仍有较大关系。仙游钱江朱氏、莆田郑氏、仙游傅氏、仙游郑氏、

莆田徐氏、莆田国清林氏 6 个宗族除仙游钱江朱氏、仙游郑氏新建祠堂外，其他四族不是

重修就是改建，基本上是维持局面。就宗族祠祭祖先而言，元之于宋，不如宋之于唐末五代

十国发展。 

兴化宗族在南宋已有合族祠堂，并出现“族祠”一词，明代则以这种脱离寺院择地另建

祭祀始祖的族祠为特色。明代兴化宗族与士大夫热衷于族祠与礼制关系、族祠祖先龛位如何

安置的讨论。中国古代家庙祭祖的礼制以《礼记》王制、祭法两篇为经典，宋以降对祭祖礼

俗的讨论以程颐、朱熹影响最大。兴化宗族关于祠堂祭祖与礼制的关系的讨论，是围绕这些

学者和儒家经典展开的。事实上，兴化的宗族更多的突破了《家礼》的约束，祭祀始祖，并

以程颐的观点为己辩护，成化以降兴盛的修建族祠也是以此为背景的。兴化族祠的设置一般

是由族中绅士倡导、族人响应，共同完成，族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宗族

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我们收集的族祠祭祖事例中，以共设五室、中室祭祀始祖、左右祭祀

支祖、先祖、近祖或兼而有之的形式为多。兴化族祠祖先龛位的设置表明，当地宗族是世代

久远、房派分衍众多而且被组织化的宗族。 

唐五代十国以降兴化宗族祠庙祭祖的演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即佛教社会文化由

强变弱、儒家社会文化由弱变强，而儒家社会文化由弱变强是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发生

的，这两种变化消长的关键点是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从祭祖的角度来看，宋明宗族制度是

程朱理学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形成，也是士大夫沟通儒家经典、程朱理学、

国家礼制与社会民俗、大众心理的实践结果。在根本上不损害专制等级制度的前提下，士大

夫从民情出发，对祭祖制度斟酌损益，从权处理，形成了民间认同、政府认可的兴化族祠特

色。 

 

 



 17

 

Of the Offering sacrifice to Ancestors Held in Ancestra  lTemple   in 
Xinghua Prefecture,Fujian Prox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An additional Discussion of the offering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Held in 
ancestral Temple in Xinghua Prefecture in the period from the Tang to the 

Ming Dynasty 
 

Chang  jianhua  
(College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In time of the Five Dynasty the offering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held by the patriarchal clan in 

Xinghua prefecture ,Fujian province ,bore the buddhist flavour,kind xere separarted from the religious 

temples.Zhu Xi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resented a system of ancestral temple improving the 

tendency of extablishing the separate anxestral te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Zhi Xi’s Jia Li (family 

etiquettee)there appeared the term Zu Ci (ancestral hall (or temple) of the patriarchal clan) in Xianyou 

district ,the whole patriarchal clan atter the mold Zhu Xi depicits in his Jia Li,and purchased land estates 

to develop financial resouces for sacrificial acticities spending.To build the separate ancestral temple 

was pt\revailing in the Ming Du\ynasty ,people especially the scholars were keen on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riarchial temple and the rules of etiquette;they were eager to learn how and 

wher to set nichts of the anxestors in order in the anxetral temple .The building of ancestral temple in 

Xinghua prefecture was intiated by the fentries of the organiaation and leadership to have it to be 

accomplished .The structure of ancestral temple was designed to be a five house temple form building, 

the centre of which was used to concetrate the earliest ancestor, and the others ancestor of there 

patriarchial clan. The consecratetion of the ancestor was the bread—through to the regulation of Zhi Xi’s 

Jia Li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establishing separate ancestral temple feature the institution of offering 

saxrifice to ancestors in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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